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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里挖出了陶罐

10月31日下午3时许，泰兴市古溪镇顾垛村农田里，

几名村民正在田间劳作。

一名年轻人在田边停下车，步入农田，使用手里的金

属探测仪扫描地面。一名年长的村民上前搭话，得知这名

年轻人是在找东西。出于好奇，村民告诉年轻人，旁边的

一块农田曾是一户地主家的宅院，听老辈人说，早些年间，

土地复耕时还挖出过黄金。

年轻人几步跨过田埂，手持金属探测仪仔细扫描起

来，短短几分钟后，探测仪响起警报声。放下探测仪，拿来

铁锹，这名年轻人三下两下就从土里挖出一个类似家庭腌

制咸菜的陶罐，分量很重。

“地下挖出了陶罐！”正在劳作的村民放下手头的农

活，聚拢到年轻人身边。在众人的关注下，年轻人打开陶

罐的封口，因为封口不严密，加上埋藏时间久远，陶罐里的

东西发生板结粘连，一时无法取出。年轻人干脆砸开陶

罐，两只“瓷娃娃”、银元，还有不少包裹着泥土板结在一起

的铜钱落到地上。

在场的村民见状，纷纷伸手抓起一把“土疙瘩”就往口

袋里装。年轻人则迅速抱起破损的陶罐跑向汽车，上车一

脚油门快速逃离现场。

被民警“请”进派出所

年轻人走后，村民们也各自回家，不过“田里挖到宝

贝”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村。

那名年轻人回到家里，连夜将挖出来的东西简单打包

后分别藏匿，这时他才想起遗忘在现场的金属探测仪。

次日上午，年轻人回到村里，找到年长的村民，经过

一番商谈后，决定以两个“瓷娃娃”作为交换条件，赎回

金属探测仪。随后他又一次来到挖出陶罐的农田，想再

碰碰运气。

一名路过的村民看到再次出现的年轻人，随即拨打了

报警电话。接报后，民警很快赶到现场，简单了解情况后，

将年轻人带回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年轻人姓章，南通如皋人，从事物流工作。民警根据

章某的供述，当晚即起获所有被藏匿物品，并从村民手中

查扣了铜钱、“瓷娃娃”等物。

顺藤摸瓜带破系列隐案

调查中，民警在章某的手机中发现了十余个有关文物

寻找、交易的聊天群，群里多则百余人，少则十余人。

从聊天记录中，民警掌握了章某实施文物盗窃的流

程：从网上购买金属探测仪；网上搜索各类古镇、古迹情

况；利用夏、秋两季稻麦收割后、播种前，土地刚刚平整完，

土质比较松软的时机，随机“寻宝”；挖出古钱币、瓷器等物

后，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出手。今年10月份，章某就以

1400元的价格，将寻获的100余枚民国时期铜钱放在某

网络平台上卖出。

民警顺藤摸瓜，先后抓获山东籍犯罪嫌疑人姜某、李

某，收缴铜镜、银元、铜钱、瓷器等物合计2000余件，破获

2019年以来发生在泰兴周边县市的盗窃文物隐案17起。

经文物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初步鉴定，警方目前收缴的

文物，远至宋代，近至清末民初，以日用品和古钱币为主。

这些行为触犯法律

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考古发掘工作，必

须履行报批手续；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应当经国务院文

物行政部门批准。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

不得私自发掘。”

第三十二条规定：“在进行建设工程或者在农业生产

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

当地文物行政部门……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哄抢、私

分、藏匿。”

警方提示，文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历史进步的标

志，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保护文物人

人有责，一旦发现文物或遗迹，应当立即向文物主管部门

或公安机关报告，并做好现场保护，不得哄抢、私藏、私分

或非法买卖文物。

追逐竞驶闹出人命

2019年1月10日凌晨，赖某、周某二人饮酒后分别

驾驶小型轿车搭载多人，从一大排档门口出发相互追逐

竞驶。

当两车行驶至一路口时，周某驾驶的小型轿车越过双

黄线至对向车道，遇张某驾驶无号牌三轮摩托车搭载两名

乘客，两车相撞并起火燃烧，造成摩托车司机张某死亡。

事故发生后，赖某驾车搭载周某逃逸。

同年1月29日，交警部门认定赖某、周某的过错行为

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应共同承担事故的全部责

任，摩托车司机张某与乘客均无责。

同年3月13日，摩托车司机张某的家属起诉赖某、周

某等人，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

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

白云法院于2020年2月作出民事判决，其中判决赖

某、周某等人赔偿摩托车司机张某的家属损失924446.68

元，赖某、周某等人互负连带赔偿责任等。该判决已发生

法律效力。

赖某于2019年1月11日被羁押，拘留、逮捕通知书均

由其母亲王某签收。白云法院于2019年9月作出刑事判

决，判处周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判处赖某有期徒刑九

个月，并处罚金。

房产被低价转让给母亲

没想到，作出刑事判决后不足半个月时间，赖某将其

名下房产转让给母亲王某，转让价款为80万元。获得卖

房款后，赖某并未将房款所得用于履行向张某家属支付赔

偿损失的义务。

因变卖行为发生在张某家属起诉的民事赔偿案件判

决之前，悲愤之下，张某家属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赖

某与王某的房屋转让行为，并支付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及

担保费。

法院认为，本案中，因赖某饮酒后与周某在道路上追

逐竞驶，发生交通事故，致使摩托车司机张某死亡，交警部

门已认定赖某、周某应共同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赖某亦

因此受到刑事处分，赖某及其母亲王某理应知道赖某对张

某家属负有人身损害赔偿义务。

赖某为逃避债务履行而事先处分其财产，据赖某陈述

的涉案房屋所在小区正常价格计算，房屋总价应为114万

多元，而赖某以8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母亲王某，实际支付

78万元，低于赖某自认的市场交易价的70%，应认定为以

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

赖某取得房款后随即将款项取出，并未向张某家属支

付任何赔偿费用，张某家属无法查实到赖某可供执行的财

产，致使债权无法实现。

赖某与王某的上述房产转让行为显然损害了张某家

属的合法权益，其作为债权人有权主张撤销。

为此，法院判决：撤销赖某将涉案房产转让给王某的

行为；确认涉案房产属于赖某所有；赖某、王某将涉案房产

的产权恢复登记至赖某名下；赖某、王某支付张某家属律

师费及担保费。

民法典保障合法权益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

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

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

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

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第五百四十条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

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

人负担。”

第五百四十二条规定：“债务人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

现的行为被撤销的，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经办法官指出，本案中，法院通过撤销赖某与王某的

财产转让行为、确认赖某系房产所有权人的方式，有效保

护了张某家属的合法权益，使其在承受失去亲人痛苦之外

获得一定的心理安慰与物质保障，体现了倡导诚实守信、

遵守道德底线、尊重法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酒驾竞驶致人死亡，为避赔偿转让房产
法院判决撤销转让行为

《广州日报》章程 云法宣

一男子酒驾追逐竞驶致人死亡，为躲避赔偿给

受害人家属的近百万元钱，竟低价转让名下的价值

百万元房产给母亲，拒不履行赔偿义务。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白云法院判决撤销涉案房

产转让行为。

农田里的“寻宝人”

《人民公安报》赵家新 通讯员 陆裕顺

“这么多文物，我还是第一次

见！等一下，我去拿手套！”

“让我也看看，近距离感受一下

什么叫文物！”

近日，江苏省泰兴市公安局古

溪派出所综合指挥室里，一群年轻

民警和辅警挤到会议桌前，在惊喜

中有序地清点、登记文物，分类装

袋、贴标签。

在泰兴公安成功破获的这起该

市首例盗窃文物案中，共有6名涉案

人员落网，带破周边县市同类型隐案

17起。


